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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选全债

稳健配置

成长先锋

现金增利

平衡增长

策略成长

积极成长

打新立稳

优势领航

季季长红利

盛世优选

税延养老C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5月15日

2001年9月18日

2005年3月25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07年5月18日

2010年6月25日

2015年3月16日

2010年6月25日

2018年6月9日

2018年6月25日

本次公告(2020-109)仅反映投资账户截止2020年06月16日的投资单位价格,下一公告日为2020年06

月19日。 中信保诚人寿投资连结保险及税延养老产品的各投资账户价格每日在《中国证券报》及公司网站公

告，如遇节假日则顺延。 详情请查询中信保诚人寿全国服务电话：4008-838-838� 或登陆公司网站：www.

citic-prudential.com.cn。 中信保诚人寿竭诚为您服务。

账户类别 账户设立日

投资账户单位价格公告

单位价格

中信保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投资连结保险产品

税延养老产品

账户名称

20.7771�

21.5484�

40.0597�

15.2829�

12.9687�

17.3317�

14.3640�

13.9003�

12.8056�

5.9100�

10.8308�

10.6707�

中国证券报记者吴锦才 （记者证号：B11020755000077）、

李巍（记者证号：B11020755320052）,不慎将本人记者证遗失，即

日起作废。

特此声明。

中国证券报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17日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

不超过4,190.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文件已于2020年4月1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

议通过， 于2020年6月3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注册同意 （证监许可

〔2020〕1001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

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通过网下初步

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4,19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10.01%。本

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628.5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15.00%，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

发行数量为2,849.2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00%，网

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12.30万股，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20.00%。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

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

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6月19日（T-1日，周五）14：00-17：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 《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天智航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309万股人民币

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证监许可[2020]377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

下发行” ）和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数量为2,309万股，回拨

机制启动前， 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385.40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923.6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40%。发行人

和主承销商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并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 所处行

业、可比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

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为了便于社会公众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基本情

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

举行网上路演。

1、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6月19日(周五)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全景网(http://www.p5w.net)；

3、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

人员。

《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招股意向书》及附件已于2020年6月11日(T-7日)披露于中国证监会五

家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 中证网， 网址 www.cs.com.cn； 证券时报网， 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郑州捷安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

超过

２

，

６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上市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３４９

号文核准。本次发行

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及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 “网上发

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６００

万股。 回拨机制启动

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初始发行

股数为

１

，

０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０．００％

。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博汇股份”

Ａ

股

１

，

０４０

万股。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

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

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

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３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负责包销，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

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

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

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３

，

１０４

，

９３３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９０

，

２３９

，

９７８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１８０

，

４７９

，

９５７

个，起始号码

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１８０４７９９５７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６７６．９２１０１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份的

５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

９０％

。 回拨后

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５９３０８５７２％

，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８５６．４０９３４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在深圳市红荔路上步工

业区

１０

栋

３

楼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宁波博汇化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秦川物联”、“发行人”或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

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０

〕

１００８

号）。

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安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４

，

２００

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５％

。 战略投

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足额汇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的

银行账户。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确定的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２１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数量的

５％

，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相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７９３

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１

，

１９７

万股，占扣除最

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

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共

３

，

９９０

万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

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３３

元

／

股。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

Ｔ

日）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秦川物联”

Ａ

股

１

，

１９７

万股。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有重大

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

称“《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

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

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

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基

本养老保险基金（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简称“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等配售对象中，

１０％

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

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

完成缴款后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

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

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限售账户摇号将按配售对象

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

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

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

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４

，

００３

，

０９８

户，有

效申购股数为

４０

，

２０５

，

４３１

，

０００

股。 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为

０．０２９７７２１０％

。 配号

总数为

８０

，

４１０

，

８６２

个，号码范围为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１００

，

０８０

，

４１０

，

８６１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

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３５８．８５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

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 即

３９９

万股股票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２

，

３９４

万股，占扣

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９６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４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３９６９６１３％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Ｔ＋１

日）上午在上海

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７７８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

申购的摇号抽签仪式，并将于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９

日（

Ｔ＋２

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

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成都秦川物联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８

日

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上市公告书的内容真

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0年6月19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

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cnstock.com；证券

时报网，网址www.secutimes.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北鼎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824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21,740.00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5,435.00万股，自上市之日起

开始上市交易。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

高的投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

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

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发行人：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桃源街道福光社区留仙大道3333号塘朗

城广场（西区）A座、B座、C座A座3801

联系人：牛文娇

联系电话：0755-26559930

（二）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联系地址、联系电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保荐代表人：陈贤德、万云峰

联系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蔚蓝海岸社区创业路1777号海

信南方大厦21层、22层

联系电话：0755-83175806

发行人：深圳市北鼎晶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0年6月18日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

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suaee.com；

（上海）地址：上海市云岭东路689号1号楼，咨询电话：400-883-9191

（北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中路15号，联系电话：010-51917888

微信公众号：（请扫描右侧二维码关注）

广州启程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广州启程新能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3,500.000000万元

所属行业：道路运输业

职工人数：196

经营范围：出租车客运;汽车修理与维护;公交站场管理;运输货物打包服务;公路运营服务;汽车租

赁;交通运输咨询服务;汽车零配件零售;为电动汽车提供电池充电服务;能源技术咨询服务;停车场经

营;充电桩设施安装、管理;科技信息咨询服务;信息技术咨询服务;节能技术咨询、交流服务;环保技术

咨询、交流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数据处理和存储服务;业务流程外包;接受委托从事劳务外包服务;

物流代理服务;仓储代理服务;仓储咨询服务;道路货物运输代理;打包、装卸、运输全套服务代理;物业

管理;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房屋租赁;场地租赁（不含仓储）。

股权结构：

深圳市东风南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40%；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20%；

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20%；

广州市花都大洋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20%

拟募集资金金额：视征集情况而定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

拟新增注册资本：1,750.000000万元

拟增资价格：--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否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

购置资产，开展新业务。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增资达成条件:

征集到1家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且增资价格不低于经备案的评估结果，并经增资人确认为最终

投资人。

增资终结条件:

未征集到符合条件的投资人或最终投资人与增资人未能就《增资协议》达成一致，则本次增资终止。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深圳市东风南方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26.67%；

广州公交集团广交出租汽车有限公司 13.33%；

广州花都汽车城发展有限公司 13.33%；

广州市花都大洋小汽车出租有限公司 13.33%；

新股东 33.33%；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无

项目联系人：张睿

联系方式：17501633336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7-28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北京蓝鲸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增资公告

增资企业：北京蓝鲸雨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经济类型：国有实际控制企业

注册资本：123.440000�万元

所属行业：教育 职工人数：14

经营范围：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教育咨询（中介服务除外）；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广告；承办承览

展示活动；企业策划、设计。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股权结构：上海财联社金融科技有限公司 56.71%；刘瑞刚 18.27%；嘉兴蓝象二期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7.19%；上海精育投资有限公司 7%；孙春艳 6.03%；上海互桂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颉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1.8%

拟募集资金金额：拟募集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900万元

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拟募集资金对应持股比例不高于10%

拟新增注册资本：拟新增注册资本不高于人民币13.7156万元

拟增资价格：视征集情况而定

原股东是否参与增资：是 职工是否参与增资：否

募集资金用途：通过本次增资，用于实现以下目的：

（1）强化蓝鲸雨的教育新媒体定位，加强教育与资本结合的财经报道方面的优势，巩固行业领先优

势；（2）通过引入投资者，为公司带来资金、渠道等多方面的资源支持。

增资达成或终结的条件：

信息披露期满，如未产生符合条件的意向投资人，或投资人最终与增资人未能签署《增资协议》，经

增资人书面通知交易所，本次增资终结。

增资后企业股权结构：

1、原股东和新增投资人的新增注册资本不高于人民币13.7156万元，对应增资后公司的持股比例不

高于10%。 2、原股东的持股比例视征集情况而定。

对增资有重大影响的相关信息：1、本次增资在引进新增投资人的同时，公司原股东上海精育投资有

限公司拟参与本次增资。 2、被评估单位与北京蓝鲸浑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共用同一办公场所， 目前

被评估单位无需支付任何房屋租赁费用、水电及物业费用， 相关费用均由北京蓝鲸浑水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承担：但未来被评估单位是否需要承担相应租赁费用，被评估单位与北京蓝鲸浑水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均不确定。 因此，本次评估中暂不考虑相关费用或使用权资产。

项目联系人：虞航美

联系方式：021-62657272

信息披露期满日期：2020-08-06

(项目信息以www.suaee.com正式挂牌公告为准)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撤销部分证券营业部的公告

尊敬的投资者：

为优化网点布局，整合区域优势，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 ）拟对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共22家证券营业部予以撤销。为保障您的证券交易、资金划转的正常进行，

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撤销营业部与对应承接营业部的情况

序号 撤销营业部名称 承接营业部名称 承接营业部地址

承接营业部

客服电话

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辰西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门外大街证券营

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1号深圳大厦2层

240号房间

010-63359697

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北辛庄路证券营业部

3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安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建国门内大街证券营

业部

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19号中纺大厦0510

室

010-65262718

4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万丰路证券营业部

5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上地三街证券营业部

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南湖南路证券营业部

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广渠路证券营业部

8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展馆南路证券营业部

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上中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漕溪北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漕溪北路398号704室 021-62785688

1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新金桥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仙霞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长宁区仙霞路137号19B室 021-23560140

1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花园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闸殷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杨浦区闸殷路1599号404室 021-58989523

1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海宁路证券营业部

13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高新南一道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道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阳光高尔夫大厦701室 0755-82828100

14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田路金中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梅林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梅林街道梅林路卓越梅林中心广

场（南区）B座B单元10层1001号

0755-88379879

15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翔大道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龙城大道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龙岗区龙城街道龙城大道89号正中时代

大厦1208单元

0755-89452231

16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前海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梨园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罗湖区笋岗街道笋西社区梨园路6号物

资控股置地大厦六层10单元

0755-23487457

17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深圳福中路北证券营业部

18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珠江西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天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北路233号中信广场办公大

楼1505室

020-38550891

19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嘉兴南湖大道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凤起路证券营业部 杭州市下城区凤起路96号801室A-J座 0571-85808582

20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燕儿岛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青岛东海中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青岛市市南区东海中路16号甲 0532-85711700

21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烟台迎春大街证券营业部

22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会展路证券营业部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大连西南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西南路929号三合大厦

19层07号

0411-68837268

二、撤销证券营业部客户迁移方案

1、我公司将采用技术手段通过内部划转方式，将撤销营业部客户整体迁移至我公司对应的承接营业部，整体迁移完成后，您将直接转变为承接营业部客户，可前往承接营业部办理

各项业务，由承接营业部为您提供后续服务。您的客户账号、交易密码、资金密码、交易方式、委托电话、交易软件、存管银行、席位等都保持不变，您的证券交易及资金划转不受任何影响。

2、如果您不同意迁移方案，您也可以转入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其他证券营业部，也可申请转入其他证券公司营业部，并请您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0年7月17日前,本人携带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至您所在营业部办理相关手续。 逾期未办理手续的客户,我公司将视同您同意整体迁移方案，日后您可根据自身需要前往对应的承接营业部办理相关业务。 您也可以

选择我公司其他营业部就近办理，或者登录“恒泰证券微服务” 公众号、网上交易客户端进行非现场业务办理、咨询。

因证券营业部撤销给您带来的不便，我公司深表歉意，敬请谅解！ 如您对营业部撤销及客户平移有任何疑问，您可致电相关营业部客服电话或我公司统一客服热线进行咨询。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统一客服热线：956088

特此公告。

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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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

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期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下发

的《关于对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的年报问询函》 （公司部年报问询函[2020]第142号）（以

下简称“《年报问询函》” ），要求公司就年报相关事项做出书面说明，并于6月10日前将相关说明材料

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同时抄送深圳证监局。

公司收到《年报问询函》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各相关方共同对《年报问询函》中涉及的问题进行

逐项落实与回复。 目前因年审会计师函证工作未完成，相关回函工作仍在进行中，为确保回复内容的

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回复。

公司将积极敦促相关工作进度，并在全部情况落实完毕后，争取于2020年6月24日向深圳证券交

易所报送书面回复材料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东旭蓝天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六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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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发行结果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关于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上证

函[2020]795号），上海证券交易所对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专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总

额不超过80亿元的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本次债券采取分期发行方式，财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以下简称“本期债券” ）为首期发行，债券简

称“20财通F1” ，债券代码“166973” 。

根据《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的

约定，本期债券发行规模为不超过人民币20亿元（含20亿元），发行价格为每张100元，期

限为3年。

本期债券的发行工作已于2020年6月16日结束。 本期债券实际发行规模为20亿元，最终

票面利率为3.40%。

特此公告。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6月17日

遗 失 声 明


